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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強制央積金政府管理子帳戶款項的轉移 

（文章內容以見報日的法例為依據） 

2020.09.14 見報 

為落實中央公積金制度，加強本澳居民養老生活保障，第 7/2017 號法律《非強制

性中央公積金制度》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本欄早前介紹了該制度中有關預

算盈餘特別分配款項的規定，今天會繼續為大家介紹在非強制央積金中，有關政府管理

子帳戶款項轉移的規定。 

個人帳戶的組成 

首先，根據《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的規定，社會保障基金依職權為每位合資

格的澳門居民開立一個“個人帳戶”，而個人帳戶由以下三類子帳戶組成： 

1. 政府管理子帳戶：由社保基金負責管理，主要用作記錄及管理政府分配的款項

（例如今年發放的預算盈餘特別分配款項，金額為澳門元七千元），以及由其

他子帳戶轉入的結餘； 

2. 供款子帳戶：由基金管理實體（依法獲准可管理退休基金的公司）負責管理，

主要用作記錄及管理公積金計劃的供款（例如僱員於在職期間，參與了公積金

共同計劃後由僱主及僱員所作出的供款）； 

3. 保留子帳戶：由基金管理實體負責管理，主要用作記錄及管理因勞動關係或個

人計劃終止時，由供款子帳戶轉入的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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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帳戶擁有人在不同途徑所獲得的款項，均會集中於個人帳戶內管理。

帳戶擁有人可把個人帳戶內的不同子帳戶的結餘互相轉移，從而配合個人的投資策略。

例如：可以把由政府負責管理的政府管理子帳戶內的結餘，轉移至由基金管理實體負責

管理的供款子帳戶內，從而把有關結餘由政府管理改為由基金管理實體進行管理等。 

政府管理子帳戶款項的轉移 

個人帳戶擁有人可以向社保基金提出，將政府管理子帳戶的款項，轉出至供款子帳

戶或保留子帳戶；又或把供款子帳戶或保留子帳戶款項，轉入至政府管理子帳戶。 

每年從政府管理子帳戶轉出及轉入政府管理子帳戶可申請各一次，並每次在轉移子

帳戶的款項時必須轉移全部款項。 

1. 從政府管理子帳戶款項轉出的申請：不論轉出至供款子帳戶還是保留子帳

戶，基金管理實體應自收到由社保基金提供的相關帳戶擁有人的資料及轉移

款項之日起計十個工作日內，認購退休基金出資單位（目前，有關款項轉出

申請已可透過自助服務機、一戶通手機 app、社保網頁等電子化方式辦理）。 

2. 轉入政府管理子帳戶款項轉入的申請： 

2.1 如由公積金共同計劃的供款子帳戶轉入，則須經僱主通知相關的基金管

理實體已終止相關勞動關係後，基金管理實體才可把款項轉入至政府管理子

帳戶；如由公積金個人計劃的供款子帳戶轉入，則須經帳戶擁有人通知基金

管理實體終止其供款後，基金管理實體才可把款項轉入至政府管理子帳戶。 

2.2 如由保留子帳戶轉入，可隨時申請將款項轉入至政府管理子帳戶。 

2.3 完成審批有關轉入政府管理子帳戶的申請後，社保基金會向基金管理實

體發出結算通知，基金管理實體應自接獲社保基金通知之日起計二十個工作

日內完成以下程序： 



（1）結算相關供款或保留子帳戶的全部退休基金出資單位； 

（2）記錄結算所得金額； 

（3）向社保基金提供帳戶擁有人的資料及轉移款項的憑單； 

（4）將款項轉移至社保基金； 

（5）取消相關子帳戶。 

2.4 社保基金在收到來自基金管理實體轉入的款項後，將以審慎及低風險原

則管理。 

居民如想對非強制央積金有更多了解，可瀏覽社保基金網頁（www.fss.gov.mo）、索

取傳單，或者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853 2850。 

註： 本文內容主要參閱第 7/2017 號法律《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及第 33/2017 號

行政法規《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補充規定》的規定。 

 


